
北京上线“攻略图”方便居民“一键加梯”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近日，

北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在官网上线
全市“加梯地图”，居民可在线体验
加装电梯效果，查询楼栋单元加梯
现状等信息，对适宜加装电梯的单
元，还可在线“一键”提出加梯意愿，
为实现既有住宅“加梯”提供了一份

“攻略图”。
为精准破解居民上下楼难题，北

京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各区对本辖
区内市属老旧小区2万多栋既有多层
住宅楼、10 万余个单元门，从建筑结
构安全、空间条件和居民意愿等方面
进行了初步摸排评估，并在此基础上
会同有关部门开发了加梯地图专栏，

以信息赋能推进老楼加装电梯。
记者体验发现，公众可在地图上

精准查询相关楼栋及单元的基础信
息、加梯现状、是否具备加梯条件和
本单元不适宜加梯的原因等信息。
网站还提供加装电梯的实景 VR 体
验等功能，方便居民便捷地了解加装
电梯效果。

北京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加梯地图”上线后更加方便百姓提出
加梯意愿，对符合加装电梯条件的，在
加梯地图上如果本单元超过三分之二
的居民同意加梯，将优先列入各区加
梯计划。

为加快推进全市老楼加装电梯工

作，2023年9月发布的《北京市既有多
层住宅加装电梯操作指引（试行）》中
明确提出，具备加装电梯条件的，一户
申请就启动、达到比例就确认、协商一
致就开工。根据计划，2024年北京市
将实现老楼加装电梯新开工1000部，
完工600部。

“‘加梯地图’一方面便于居民知
晓哪些住宅能加，让实施主体掌握哪
儿要加，实现各方共同参与；另一方
面方便职能部门收集相关信息，及时
启动意愿征集工作，实现市区两级

‘挂图作战’，让更多居民‘一键直达’
幸福生活。”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西湖龙井茶
集中采摘或推迟

品质将提升

中新社杭州2月28日电 西湖龙井
春茶采摘季将近，相关专家28日接受采
访时表示，前段时间连续低温，西湖龙井
处于休眠状态，茶芽尚未萌动，与往年相
比，今年西湖龙井茶集中采摘期或推迟，
但接下来连绵的阴雨反而对茶叶的品质
有所提升。

西湖龙井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有
1200多年历史。西湖风景名胜区是西湖
龙井茶的主产区。此前，杭州经历一波
寒潮，景区部分地方出现了冻雨情况，偶
有茶树叶片结冰现象。

西湖街道农技站工作人员闾怡清此
前接受采访时表示，此次寒潮来临时，因
茶叶仍处于休眠状态，除了极少量有萌
发趋势的嫩芽外，前段时间连续低温对
尚未萌动的茶芽影响不大。

西湖龙井茶叶达到开采条件，一般
要求连续一周日均气温20℃以上。据气
象台报道，未来一周杭州的天气，低温仍
然是“主角”。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西湖
龙井采摘和制作技艺”传承人樊生华认
为，受低温影响，今年西湖龙井春茶大面
积集中采摘或推迟。不过，适度低温天
气反而利于茶叶生长，会提高病虫的越
冬死亡率。

2月28日至29日、3月4日至5日前
后，杭州将有较明显降雨过程。阴雨是
否会对西湖龙井茶叶带来影响？

闾怡清表示，连绵的阴雨反而对茶
叶的品质有所提升，雨水带来大气中的
氮元素有利于茶叶中氨基酸的合成积
累，相信开春后的龙井茶，味道会更好，
茶香浓郁。

高校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79.4万件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截至2023

年年底，国内高校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
达 79.4 万件，科研机构有效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 22.9 万件，合计占国内有效发明
专利总量的四分之一。

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用
促进司司长王培章，27日在国家知识产
权局2月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的。

王培章表示，高校及科研机构专利
成果“不愿转”“不会转”的现象还比较普
遍。今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七部
门出台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
活工作方案》，提出到2024年年底前实现
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未转化有效专利盘
点全覆盖，2025 年年底前加速转化一批
高价值专利，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利
产业化率和实施率明显提高。

王培章介绍，将突出发挥高校、科研
机构的主体作用，把能够转化的专利存
量家底摸清摸透，有针对性地开展工
作。同时，突出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政
府服务支撑作用。

深圳至珠海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深圳至珠海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首次演示飞行完成首次演示飞行完成

2月27日，5座eVTOL（电动垂直
起降）航空器“盛世龙”从深圳蛇口邮
轮母港起飞，经过约 20 分钟的飞行，
降落在珠海九洲港码头，完成深圳至
珠海跨海跨城 eVTOL 航空器航线的
首次演示飞行。

此次执飞的航空器“盛世龙”由峰
飞航空科技自主研发，动力为纯电，可
载5人，巡航速度最高可达200公里每
小时，最大续航里程250公里。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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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承诺升值或入学就业

北京为房地产广告立规矩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印发《北

京市房地产广告发布指引》《北京市金
融投资理财类广告发布指引》。按照
新指引要求，承诺“买房能落户”等能
够为入住者办理户口、就业、升学等
10项内容禁止在房地产广告中出现，
金融投资理财类广告则不得明示或暗
示保本、保收益。

交通及教育等设施应注明现状

想要发布房地产广告，有哪些要
求？

房地产广告应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广告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其中，
房源信息应当真实，面积应当表明为
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积；项目位
置示意图应当准确、清楚，比例恰当；
涉及内部结构、装修装饰的，应当真
实、准确；涉及房地产价格评估的，应
当表明评估单位、估价师和评估时
间；使用其他数据、统计资料、文摘、
引用语的，应当真实、准确，表明出
处。

房地产广告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也
必须明晰。例如，房地产预售、销售广
告，应载明开发企业名称、预售或者销
售许可证书号，房地产预售广告还须
载明商品房坐落位置；使用建筑设计
效果图或者模型照片的，应当在广告

中注明；涉及贷款服务的，应当载明提
供贷款的银行名称及贷款额度、年期；
涉及的交通、商业、文化教育设施及其
他市政条件等，如在规划或者建设中，
应当在广告中注明。

指引还特别提出，广告代言人仅
能为使用过的商品房或其他类型房产
或接受过的房地产中介服务作推荐、
证明。代言虚假违法房地产广告的广
告代言人须承担被没收违法所得，罚
款的行政责任，明知、应知房地产广告
虚假，仍作推荐、证明并被行政处罚
的，三年内不得担任广告代言人，还可
能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不得含有“买房能落户”等承诺

指引通过发布“负面清单”，明确
了 10 项禁止在房地产广告中出现的
内容。

例如，不得含有将“商业用房”宣
传为“商品住宅”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
内容；不得含有“房价年增长××%以
上 ”“ 年 租 金 高 于 该 地 段 平 均 水
平××%”“投资收益保持在××%以
上”等升值或者投资回报的承诺内容；
不得含有“××分钟到达某地标建筑”

“××分钟直达国际机场”等以项目
到达某一具体参照物的所需时间表
示项目位置的内容；不得利用其他
项目的形象、环境作为本项目的效果；

不得出现融资或者变相融资的内容。
此外，也不得含有“买房能落户”等能
够为入住者办理户口、就业、升学等事
项的承诺。

金融投资理财类广告
不得明示或暗示保本保收益

而同时发布的《北京市金融投资
理财类广告发布指引》，则提出了 11
项不得在金融投资理财类广告中出现
的内容。

例如，不得发布与非法集资活动
有关的广告；不得对未来效果、收益或
者与其相关的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
不得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
保收益；不得出现“××学术机构推
荐”“××投资者证明”等利用学术机
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受益者的名
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等内容；不得
对过往业绩的内容作夸大虚假或误导
性表述，不得引用不真实不准确的数
据和资料，不得使用小概率事件夸大
产品收益率或收益区间误导客户。

此外，金融机构发布代销产品广
告也不得与自有产品相混淆，应显著
标示合作机构名称，并声明“本产品
由××机构（合作机构）发行与管理，
代销机构不承担产品的投资、兑付和
风险管理责任”。

据北京日报客户端


